格式1
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证明资料
【①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 执照”；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③若为其他组织：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④若为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材料”。以上均提供复印件】































格式2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本授权声明：XXXX（供应商名称）XXXX（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姓名、职务）授权XXXX（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XXXXXXXX” 项目院内询价采购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院内询价的报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委托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X。
授权代表（被授权人）签字：XXXX。
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日    期：XXXX。

注：
1、供应商为法人单位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供应商为其他组织时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书”，供应商为自然人时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材料”。
2、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3、身份证明材料包括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或军官证或护照等。
4、身份证明材料应同时提供其在有效期的材料，如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格式3-1
承诺函

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一、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采购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采购项目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已完全知晓本次采购采购人的商务要求和技术、服务要求，能完全响应采购人的商务要求和技术、服务要求。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和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X。
日    期：XXXX。
注：供应商提供本承诺即提供本项目除特殊要求外所有资格要求内要求的承诺，无须单独提供承诺。











格式3-2
承诺函
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一、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采购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1.违约责任：
1.1 双方均应遵守采购约定，非因不可抗力而单方面终止采购约定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成交价款10%的违约金，如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且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以实际损失金额为准。因成交人原因造成的，采购人有权将成交人纳入医院商家不良诚信黑名单，三年内禁止参加医院一切院内招标采购项目。
1.2 成交人应严格遵守服务承诺，如有违约，将赔偿因服务违约给采购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
1.3 成交人应在约定的服务期/交付期内完成服务/交付，如因成交人原因造成的延误的，采购人视情况在延误期内每天按成交金额的0.3‰的标准收取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价款的10%。
1.4 服务期满且各项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应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及时支付合同款项，如因采购人原因造成付款延误的，成交人视情况在延迟付款期内每天按未付款项0.3‰的标准收取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价款的10%。
2.不可抗力：
采购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采购约定时，应及时向成交人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成交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采购约定时，应在交付/完工时间到期以前及时向采购人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采购人同意以后，可以约定延期履约、部分履约或者不履约，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3.争议：
3.1 因货物/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服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服务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成交人承担。
3.2 履行采购约定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履行采购约定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采购人所在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充分理解并自愿遵守。

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X。
日    期：XXXX。

格式4
报价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
	品牌/型号
	报价
	税率

	2026年医用设备零配件和零星物资第八批采购项目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在单价限价的基础上，整体下浮      %
	    %

	
	电针夹子线
	
	
	

	
	电针仪导线（方头）
	
	
	

	备注：


[bookmark: _GoBack]注：
1.所有报价均用人民币表示，所报价格是完成项目的验收价格，其总报价即为履行合同的固定总价格。完成项目包含的运输、发票、税金、人工等一切费用以及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费用均应包含在报价中。
2.以上表格如不能完全表达清楚报价人认为必要的费用明细，报价人可自行补充。
3.供应商报价低于预算的65%（不含）或评标委员会认为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当日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说明或不足以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作为无效投标处理，则顺位取排名下一位的供应商。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逐项就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主营业务成本（应根据供应商企业类型予以区别）、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详细陈述。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签字确认或者加盖公章，否则无效。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XXX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